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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　　关于印发2022年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
　　种植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
各苏木镇、农场公司，沙漠林业实验中心，县直各相关部门：
　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一号文件对抓好粮食生产、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要求，农牧和科技局和财政局制定了《2022年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实施方案》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　　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　　2022年3月14日
　　2022年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
　　补贴实施方案
　　按照巴彦淖尔市财政局和巴彦淖尔市农牧局联合印发《关于印发<巴彦淖尔市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巴财农发[2021]533号)、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巴彦淖尔市大力发展优质小麦十条意见的通知》(巴政办发〔2020〕12号)及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为稳定发展小麦、大豆及玉米产业，逐步构建结构更加合理、保障更加有力的农产品供给体系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，结合磴口县实际，制定实施方案。
　　一、补贴对象
　　实际种植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种植户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公司和企业等生产主体。
　　二、补贴内容和标准
　　（一）小麦生产者补贴标准。种植小麦1—299亩的农户、新型经营主体、企业，每亩补贴300元；种植小麦套其他作物的，以小麦实际所占比例折纯后进行补贴。种植连片小麦规模在300亩以上（包括300亩），每亩补贴300元，且麦后复种秋菜、燕麦草、饲用油菜等作物规模在80%以上，每亩再补贴150元，补贴面积以实际种植面积为主。各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按下达任务补贴，超出部分积极帮助争取补贴。
　　（二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标准。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农户、新型经营主体、企业，每亩补贴400元，以大豆实际所占比例折纯后进行补贴。
　　三、资金来源和补贴方式
　　补贴资金通过以下渠道予以解决：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、部分玉米（大豆）生产者补贴资金、轮作倒茬补贴资金部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其他涉农资金。补贴资金全部通过一卡通发放，确保资金封闭运行。
　　四、申报程序
　　（一）申报、编册。种植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农户、新型经营主体、企业，要及时向所在嘎查、村委会、农场公司分场据实申报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种植面积，嘎查、村委会、农场公司分场登记后，要召开村民（农场职工）代表大会审议核定后，由村嘎查、农场公司各分场核实并编制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户花名册，小麦种植花名册于5月20日前上报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于7月10日前报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。花名册内容包括种植者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一卡通（一折通）号、实际种植面积等内容。
　　（二）调查、公示。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要于6月10日上报小麦面积的复核结果，7月20日前完成对小麦套种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的调查审核，并在嘎查村（农场公司分场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将补贴面积、补贴对象的花名册汇总上报县农牧和科技局审核。
　　（三）抽查、复核。农牧和科技局，对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上报小麦补贴面积进行复核，并抽调相关人员对各个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进行抽查，每个苏木镇、农场公司抽查一个村，抽查的村至少抽查二个社，每个社抽查农户不少于5户。在抽查中发现村嘎查、农场公司分场有瞒报、虚报、谎报种植面积的，本嘎查村、农场公司分场种植面积全部调整为上报面积-瞒报、虚报、谎报面积所占比例进行折纯计算补贴面积。
　　（四）上报、发放。农牧和科技局对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上报的补贴面积审核通过后，经县财政局、农牧和科技局认定资金分配方案后上报市农牧局、财政部门。并由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根据资金补贴方案，录入审核上报农牧和科技局补贴清册，并在嘎查村、农场公司分场进行种植小麦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生产者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农牧和科技局、财政局组成联合验收组对苏木镇、农场公司、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上报的初验结果进行复核验收；验收合格后财政部门通过一折通（一卡通）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,具体工作中，要充分利用财政粮食直补数据信息库等已有基础，建立补贴信息档案管理制度，及时掌握土地流转情况，对补贴对象信息动态更新，确保相关补贴信息完整真实。

